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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特别提示 

（一）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。 

（二）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。 

二、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

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2年度股东大会（以下

简称“本次会议”）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的现

场会议于 2023年 4月 21日下午 14:30在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公司办公大楼四层

会议室召开；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时间为：（1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

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:15-9:25、9:30-11:30 和下午

13:00-15:00；（2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

2023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:15 至下午 15:00 的任意时间。 

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主持。出席

本次会议的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，下同）共 42 人，代表股份 693,298,868 股，

占公司股份总数 1,243,639,674 股的比例为 55.7476%。其中：（1）出席现场会

议的股东共 14 人，代表股份 593,197,983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

47.6985%；（2）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

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8 人，代表股份 100,100,885

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8.0490%；（3）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



 

小投资者（指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，下同）共 30人，代表股份 37,927,978 股，占公

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.0498%。公司董事、监事及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

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，其中，公司部分董事通过通讯方式

出席本次会议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

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(2022 年修订)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

投票实施细则(2020 年修订)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，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。 

三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经与会股东审议，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

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(一)审议批准《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，表决结果如下： 

表决意见 
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

代表股份数(股)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同意 692,257,237 99.8498% 

反对 897,631 0.1294% 

弃权 144,000 0.0208% 

 

(二)审议批准《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，表决结果如下： 

表决意见 
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

代表股份数(股)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同意 692,257,237 99.8498% 

反对 896,631 0.1293% 

弃权 145,000 0.0209% 

 

(三)审议批准《公司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》，表决结果如下： 

表决意见 
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

代表股份数(股)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同意 676,965,433 97.6441% 



 

反对 16,332,435 2.3558% 

弃权 1,000 0.0001％ 

 

(四)审议通过《公司 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》，表决结果如下： 

表决意见 
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

代表股份数(股)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同意 692,469,637 99.8804% 

反对 684,231 0.0987% 

弃权 145,000 0.0209% 

 

(五)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如下： 

表决 

意见 

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代表股份数 

(股) 

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代表股份数 

(股) 

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同意 692,915,206 99.9447% 37,544,316 98.9884% 

反对 234,362 0.0338% 234,362 0.6179% 

弃权 149,300 0.0215% 149,300 0.3937% 

 

(六)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3 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

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如下： 

表决意见 
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

代表股份数(股)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同意 692,551,539 99.8922% 

反对 746,327 0.1077% 

弃权 1,002 0.0001% 

 

(七)在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傅光明、傅长玉、傅芬芳、傅露芳、环

胜信息技术(上海)有限公司等十二个关联股东回避表决，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

655,370,890 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，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

议通过《关于预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3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如下： 

表决 全体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的 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



 

意见 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代表股份数 

(股) 

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 

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

股份总数的比例 

代表股份数 

(股) 

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

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

股份总数的比例 

同意 37,906,778 99.9441% 37,906,778 99.9441% 

反对 20,200 0.0533% 20,200 0.0533% 

弃权 1,000 0.0026% 1,000 0.0026% 

 

(八)审议通过《公司 2023年度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》，表决

结果如下： 

表决 

意见 

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代表股份数 

(股) 

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代表股份数 

(股) 

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同意 693,065,268 99.9663% 37,694,378 99.3841% 

反对 232,600 0.0336% 232,600 0.6133% 

弃权 1,000 0.0001% 1,000 0.0026% 

 

(九)审议通过《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及衍生品交易的议案》，

表决结果如下： 

表决 

意见 

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代表股份数 

(股) 

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代表股份数 

(股) 

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同意 678,345,952 97.8432% 22,975,062 60.5755% 

反对 14,951,916 2.1567% 14,951,916 39.4219% 

弃权 1,000 0.0001% 1,000 0.0026% 

 

(十)审议批准《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如下： 

表决 

意见 

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代表股份数 

(股) 

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代表股份数 

(股) 

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同意 693,065,268 99.9663% 37,694,378 99.3841% 



 

反对 233,600 0.0337% 233,600 0.6159% 

弃权 0 0.0000% 0 0.0000% 

 

(十一)审议通过《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

如下： 

表决 

意见 

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代表股份数 

(股) 

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代表股份数 

(股) 

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同意 677,962,068 97.7879% 22,591,178 59.5634% 

反对 15,336,800 2.2121% 15,336,800 40.4366% 

弃权 0 0.0000% 0 0.0000% 

 

(十二)审议通过《关于提名廖俊杰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》，鉴于

公司原董事陈剑华先生因个人原因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，本次会议同意选举廖俊

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。表决结果如下： 

表决 

意见 

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代表股份数 

(股) 

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代表股份数 

(股) 

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

同意 693,239,268 99.9914% 37,868,378 99.8429% 

反对 59,600 0.0086% 59,600 0.1571% 

弃权 0 0.0000% 0 0.0000% 

 

(十三)在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傅光明、傅长玉、傅芬芳、傅露芳等

十一个关联股东回避表决，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 593,150,390 股不计入有效表

决总数的情况下，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《关于签署<战略合作

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如下： 

表决 

意见 

全体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的 

表决情况 

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

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代表股份数 

(股) 

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

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

股份总数的比例 

代表股份数 

(股) 

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

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

股份总数的比例 



 

同意 100,127,278 99.9788% 37,906,778 99.9441% 

反对 20,200 0.0202% 20,200 0.0533% 

弃权 1,000 0.0010% 1,000 0.0026% 

四、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

公司独立董事何秀荣先生、王栋先生、杜兴强先生在本次会议上作了《2022

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》。独立董事对其在 2022 年度出席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

会议情况、发表相关独立意见的情况、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、对公司

进行现场调查的情况等履职情况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报告。 

五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、陈禄生律师出席见证，并出具了《福

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

见书》。该法律意见书认为，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

司股东大会规则(2022 年修订)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

施细则(2020 年修订)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

员均具有合法资格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》； 

2、《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

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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